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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OS029 

訪談對象：蘇建和（台權會重要救援個案──蘇建和、劉秉郎、莊林勳汐止命案） 

口訪日期：2012 年 4 月 9 日 

口訪地點：台權會辦公室 

訪談人：嚴婉玲 

 

我是台北縣汐止土生土長的人，在案件發生前完全沒聽說過台灣人權促進

會（簡稱台權會）。1996年台權會在救援我以後，才知道台權會，之前只有我

爸爸知道。 

一直到1995年我爸爸陳情到台權會，我爸備妥資料影本，送到台權會，由

有法律背景的台權會執委先看過，再以專業的角度提出意見，由執委會決議要

不要受理。後來執委會審查過後，覺得我們的案子調查真的很草率，許多該調

查證據也沒調查，他們決定要受理，協助並呼籲應調查清楚，尤其這又涉及死

刑，生命不可回復，怎能可那麼草率。而在同時，人本也受理我們的案子，他

們雖然是教育團體，但認為這也是社會教育的一環，早年就是由這兩個團體來

聲援我們。 

1996年5月，當時我還被羈押在台北看守所，救援我們的社團第一次來看我

們。他們有順便送一些台權會的出版品到看守所來，那時我才開始瞭解台權會

，知道台權會是在做什麼的。後來台權會的工作人員也會固定時間寄人權相關

出版品給我看，過了幾年加上自身經驗，我才漸漸了解人權的重要。而當時是

因為檢察總長看到我這案子疑點很多，就幫我們提了非常上訴，媒體才開始報

導。當時台灣報禁開放，還有第四台興起未久，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消息很震撼

，認為我們這件案子疑點很多該調查證據也未查，也因此有許多人開始關心。

當時感到很有壓力很害怕，不但受到冤屈，也怕隨時被拖去槍斃。雖然有團體

救援，但並不會減緩害怕冤死的心情，每天最害怕的就是再也見不到家人含冤

莫白，凌晨被槍斃。當時我也擔心家人一起受累，但叫家人不要救援，我又講

不出口。是看到父母、律師這樣努力，才日漸堅強。律師後來上訴到高院後，

還說以後不用再收錢了，一定會全力幫我們洗刷冤屈，因為他們的專業與努力

，不因為我們沒付律師費就變得草率，讓我非常感動。我的義務律師或台權會

都秉持著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，皆屬平等，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利義

務涉訟須予判定時，應有權受公平公正公開審判，這就是保障人權的基本之一

，也正因為如此人權也在我心裡生根。 

2003年無罪宣判那次被釋放。我原本是念工科的，但是身體不行了，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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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相關行業，所以就決定在訴訟結束前，先來台灣人權促進會當志工。當時

也在人本教育基金會學習，也算是兼職工作。對這些社團，我抱持著感謝的心

。如果今天角色互換，要我花這麼多的心力，救援一個不認識的人，跟體制對

抗，即使以正義之名，我可能也提不出勇氣，心裡衝擊很大。直到2005年，台

權會缺兼職工作人員，當時會長吳豪人覺得我可以勝任，我就開始兼職，但我

把它當全職做，到06年就有正式的職務了。2006~07年，台權會人事較不穩定，

人權教育部的同事走了，我就接任。所以在台權會，我有做過小出納，也有做

過人權教育部的督導，他們的人權報告，還有會訊，我也都做過。當了工作人

員後更是深深體會做人權議題的困難度遠出乎我的想像。對於人權的迫害，如

果你沒有親身受過，你只能用想像的，其實是比較無感的。而我自己親身經歷

過一段自身人權遭侵害情事，所以讓我覺得保障人權真的很重要。看待其他弱

勢，將心比心，我們能幫忙就盡量幫，只因我瞭解那個痛。所以我在台權會工

作很認真。台權會早年幫我們辦過「走向黎明」，還有「無辜青年要回家」的

音樂會，當然還有數不盡的記者會及漫長的持續救援工作，2009年又辦自由的

界限騎腳踏車活動，每一項活動我感受都很深刻。作為當事人，台權會一開始

辦的活動構思其實我都不知道，他們已經既定了，我才會知道，他們構思好，

到要籌備前會問我們意見。 

2012年8月31日我無罪定讞。台權會在我人生中是一段很深的情緣，我們一

起走過21年，看著大家無私的付出追求公平正義，讓我感動，我也願意花許多

時間來幫忙，因為這是有意義的事。回首來時的事實證明，台權會做的事情都

是以人權為依歸真正有意義的事，在20年前，我會覺得這團體是不是太奇怪了

一點，關心死刑、關心言論自由等等，但你看現在的台灣也大半變成當年所爭

取的樣子了，這算是進步；但有很多還是不足，弱勢還是弱勢，他永遠需要人

家幫忙。台權會也會一直幫助弱勢，做別人不願意做的事情。能跟大家一起共

事，是我的榮幸。對我來說，組織怎麼發展並不重要，大家一直一起努力改變

人權現況、幫助弱勢，這才重要。從我自己的經驗來看，人真的很脆弱，隨時

一件事就會改變個人的一生，所以國家要有更好的人權保障，才能夠讓大家安

定。人權不是為了保障好人或壞人，而是為了保障我們每個人。也藉此感謝台

灣人權促進會所有人對我的關心及幫助。 


